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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新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若干政策（暂行）

为促进长春新区总部经济发展，吸引国内外大企业集团在长

春新区设立企业总部，培育壮大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

业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第一条 本政策主要支持新引进的总部企业及总部企业分

支机构。总部企业是指在长春新区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实行统一核算且在新区汇总纳税，拥有长春新区域外全资子公

司或控股子公司或分公司的企业。总部企业分支机构指总部在

域外，在新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并在长春新区纳税的企业。

第二条 对新引进总部企业，年度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1000

万元以上，经认定享受以下政策。

1．租用办公用房补贴。总部企业本部在新区租用自用办公

用房的（不包括附属和配套用房，下同），按每月每平方米最

高 50 元的标准予以场地补贴，补贴期限为 3 年，每年最高不超

过 300万元。

2．购买办公用房补贴。总部企业购买自用办公用房的，对

企业购房契税予以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。

3．自建办公用房补贴。总部企业自建办公用房的，实际固

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5000 万元以上，给予 6%的投资补助。

4．效益贡献奖。总部企业自设立年度起第 1-3 年，可根据

其每年对新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为基数予以奖励：年度地方经

济发展贡献 1000 万元（含）-3000万元的，给予 60%额度的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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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（含企业高管在新区范围内已纳个人所得税，下同）；3000

万元（含）-5000 万元的，给予 70%额度的奖励；5000 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，给予 80%额度的奖励。

第三条 对新引进的总部企业分支机构，年度地方经济发展

贡献 500 万元以上的，经认定享受以下政策。

1．办公用房补贴。在新区购买或租用自用办公用房的（不

包括附属和配套用房），按每月每平方米最高 50 元的标准予以

场地补贴，补贴期限为 3 年，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2．效益贡献奖。对新引进的域外总部企业分支机构，自设

立年度起第 1-3 年，给予年度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50%额度的奖

励。

第四条 对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总部企

业和分支机构，以及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型业态企业，给予

“一事一议”政策支持。

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新

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配套或承担资金的政

策规定），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在新区获得的所

有奖励总额不超过企业地方贡献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六条 对新区现有工业企业投资 1 亿元以上的增产扩能

项目，参照新引进总部企业，予以年度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奖励。

自新项目投产达效年度起，以上一年度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为基

数，连续三年按照每年新增地方经济发展贡献部分 50%额度予

以奖励。

第七条 享受扶持政策的总部企业及分支机构，要承诺在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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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持续运营不低于 10 年。若违反承诺，按协议退还已获得的扶

持资金。

第八条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 30 日后施行，本政策有效期为

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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